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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3-2024学年第二学期

本科课程教学评价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进一步提升本科教学质量，根据《湖南工商大学本科课程教学质量

评价办法》（校教字〔2023〕14号），学校组织开展2023-2024学年度第二

学期课程教学评价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价对象

评价对象为本学期全体任课教师（包括外聘教师）开出的所有本科教

学任务的各类课程，具体考核由课程归属学院组织考评。

二、评价类型

1.教学评价由学生评价、同行教师评价和教学督导评价三方面组成，

权重比例分别为60%、20%、20%。

2.学生评价主要考察学生的获得感，包括知识获得感、能力获得感、

价值获得感和成长获得感；同行教师评价主要考察教师授课的专业性和教

学效果；教学督导评价主要考察教师授课的规范性和教学效果。

3.三大评价均应遵守评价规范，以保障评价的独立性、公正性和科学

性。（评价规范详见附件，其中，同行教师评价规范由各学院根据本院专

业和课程特点等情况制定。）

三、评价程序

1.参评优秀课的教师必须上公开课，参评A类优秀课的教师须至少上1

次校级公开课，2次院级公开课，参评B类优秀课的教师至少须上2次院级公

开课。公开课由各学院负责组织，2024年5月11日前向评估中心报送本学期

校级公开课的安排，由学校汇总并在OA上公布，欢迎校内教师到现场观摩。

2.学生评价。学生评价由学校统一部署，采用网上评价的方式进行（网

上评价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）。学生登录湖南工商大学教务管理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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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wgl.hutb.edu.cn/，评价时间为2024年4月28日—5月8日，请各学院及时

通知相关班级学生（包括留学生）参加评教。各二级学院应采取适当方式

宣传学生评价的意义，引导学生客观、公正、独立地作出评价。

3.同行教师评价和教学督导评价由各教学单位组织安排，一般应在课

程结束前完成。

4.各教学单位对本部门课程的学生满意度评价、同行教师评价和教学

督导评价进行统计汇总，并将考评结果在本单位公示。

5.对考评结果有异议的，由课程归属单位的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。

如对评价结果为优秀和不合格等级有异议的，可在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

后7日（含节假日）内向学校书面提请复议。

6.各教学单位请于2024年9月12日前将评定结果报教学评估中心复核、

公示和下文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1.课程评价是加强本科教学质量检测，提升学校课程教学质量的重要

环节，请各教学单位成立考核小组，遵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组织开

展评价工作。

2.课程评价结果由课程归属的教学单位作出，非课程归属单位，不要

对本单位教师承担的外部课程作出评价。各教学单位对评价结果进行公示

时，应当及时告知本单位以外的任课教师。

3.请各教学单位注意控制评价结果的等级结构。考评结果分为A类优秀、

B类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合格、不合格六个等级，其中，A类优秀比例不超

过课程门次总数的5%；B类优秀比例不超过10%；良好比例不超过45%；中等

比例不超过20%。

    4.本学期学校教学管理人员在督查中发现教学问题突出或教学效果

较差的不能参评优秀和良好。

5.相关教师如对评价结果有异议，应当先向课程归属的教学单位提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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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未尽事宜，请咨询本科教学评估中心冯老师，联系电话 88689197

附件：

一、学生满意度评价基本规范

二、教学督导评价基本规范

三、课程教学评价纪律

四、学生满意度评价网上操作流程说明

教务处、本科教学评估中心

2024年4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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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学生满意度评价基本规范

学生满意度评价对于改进本科教学工作、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具有重要

意义。为客观公正地开展本科课程教学学生满意度评价，根据《湖南工商

大学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评价办法》（校教字〔2023〕14号），特制定如下

规范。

1.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由学生评价、同行教师评价和教学督导评价

三方面组成，各有侧重，互为补充。其中，学生满意度评价权重比例为

60%。

2.学生满意度评价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，侧重考察教师授课

给予学生的知识获得感、能力获得感、价值获得感和成长获得感。

3.学生满意度评价由学校统一部署，各学院学工办具体组织，各行政

班级具体落实。学院学工办、教务办通过适当方式对学生满意度评价进行

宣传、指导和监督。各行政班级的学生参评率应当达到 95%以上，特殊情

况，参评率不得低于 85%。

4.为保障评价的真实性和公正性，学生满意度评价应当通过教务管理

系统进行身份认证（目前采用学籍号、身份证号码认证，后期采用人脸识

别技术）。学校对学生满意度评价具体情况进行保密。

5.学生满意度评价数据由学校统一发布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查询学

生满意度评价情况。

6.为了保障评价数据的真实性，每位学生应当独立地作出满意度评价。

不得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他人作出评价，不得影响他人独立评价。

7.为了保障评价数据的客观性，每位学生应当公正地作出满意度评价。

师德师风与教学质量是学生满意度评价的主要标准，不得因个人好恶而故

意压低或者抬高评价。



5

8.为了保障评价数据的科学性，去掉评价数据中 8%的最高分和 8%

最低分。

9.学生满意度评价时，每个勾选停时10秒以上，方可进行下一勾选。

10.学生满意度评价时，应当对每一位任课教师进行评价，并在规定时

限内完成和提交，未完成对所有任课教师的评价无法提交。

11.学生满意度评价一般应在每学期结束前完成，具体时间由学校统一

公布。

12.未参加学生满意度评价或者未提交学生满意度评价的学生将在选

课、查询成绩、修读学分、参与评优等方面受到不利限制。

13.学校对于满意度评价过程中的违规行为，视情节轻重，予以批评教

育、通报或者纪律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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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：

教学督导评价基本规范

为客观公正地开展本科课程教学督导评价，特制定如下规范。

1.本科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由学生评价、同行教师评价和教学督导评价

三方面组成，各有侧重，互为补充。

2.教学督导评价应当独立进行，侧重考察教师授课的规范性。

3.教学督导评价实行校院两级督导联合评价，以校级督导为主。校级

督导包片负责，并对学院教学督导评价进行监督。

4. 教学督导评价一般应不少于 3名督导，其中 1名为校级督导。评价

采用百分制，取平均值。

5.教学督导应当通过听课、看课、调阅教学视频、查看教学课件等考

评方式对课程作出评价，不得未经考评而打分。具体考评方式，由学院督

导组长和校级督导商定。

6.不同的督导可以采用不同的考评方式，但同一名督导对同一教学单

位的课程一般应采用相同的考评方式。

7.教学督导评价可以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听课考评。南校区一、二、三

教和湘江楼的在授课程都具备远程听课条件。对北校区及其他不具备远程

听课条件的课程，应当采用现场听课或者其他考评方式。

8.教学督导评价一般应在每学期结束前完成，评价结果由学院督导组

组长和校级督导签字确认。

9.鼓励各学院和校级督导基于公平公正理念，根据实际情况对课程教

学督导评价工作进行会商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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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：

课程教学评价纪律

为了保障课程教学评价的客观公正性，现就评价工作的有关纪律要求

如下：

1.课程教学评价包括学生评价、同行评价和督导评价，各自独立，互

为补充。各教学单位不得未经实际考评而参照给分。

2.各教学单位应当采取适当方式教育学生客观、独立地作出评价，不

得由他人代替或者代替他人作出评价。

3.师德师风、教学规范、教学水平与教学效果是教学评价的主要标准。

在评价过程中，不得因个人好恶而故意差评或随意高评。

4.教师不得本人或者请托他人明示或暗示学生给予评高分；不得以复

习、划重点、评卷、加分、扣分等形式利诱或胁迫学生给予评高分。

5.教师不得以其他方式影响教学评价的公正性。

6.学校对于教学评价过程中的违规行为，视情节轻重，予以批评、通

报或者纪律处分。

请各教学单位以合适形式在本单位宣传到位，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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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：

学生满意度评价网上操作流程说明

第一步：本一学生登录湖南工商大学教务管理系统 http://jwgl.hutb.edu.cn/

第二步：点击“教学评价”或者“学生评教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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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步：点击“进入评价”。

第四步：对所有任课教师进行满意度的评价和查看。

第五步：对教师整个学期授课情况的满意程度由高至低分为五个等级: “非常满

意”、“满意”、“一般”、“不满意”、“非常不满意”,根据实际情况选择

相应等级进行评价。还可以对任课教师和该课程教学的建议或意见以文字进行

说明。完成对该任课教师的评教以后，点击“保存”或者“提交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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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步：重新回到个人首页“评价信息”以检查是否完成了对每一位任课教师

的评价，是否“已评”且“提交”。


